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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应急〔2025〕26号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等四部门关于

印发2025年度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

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交通运输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、党工

委党群工作部、交建局：

现将《关于做好2025 年度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

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及时将本通知转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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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，并在本级官网上发布。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5年3月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- 3 -

关于做好2025年度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
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

根据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等四部门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初级

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>和<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

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应急规〔2023〕

1号）要求，现将我省2025年度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

考试有关考务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试时间、科目及考点

考试定于2025年6月21日进行，具体时间及科目为：

上午9:00-11:30安全生产实务

下午14:00-16:00安全生产法律法规

其中，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》为公共科目，《安全生产实

务》为专业科目，分为煤矿安全、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、化

工安全、金属冶炼安全、建筑施工安全、道路运输安全、其

他安全（不包括消防安全）7 个专业，报考人员可根据报考条

件和实际工作选报其中 1 个专业。

考点设在福州市，具体时间、地点以准考证为准。

二、报考条件

（一）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具有良

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，现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为福建

省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以申请参加福建省初级注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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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（级别为“考全科”）：

1.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安全生产业务

满 4 年；或具有其他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 5

年。

2.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安全生产

业务满 2 年；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安全生产

业务满 3 年。

3.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安全生产业务。

（二）在外省已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，

拟申请在福建省注册且符合报考条件人员，应参加福建省内

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》科目考试(级别为“省外资格证”)，成

绩合格后核发相应资格证书。

（三）已取得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，

拟申请取得其他专业资格证书的考生，应参加《安全生产实

务》相应专业科目考试(级别为“增项”)，成绩合格后核发

相应资格证书（增项）。

（四）上述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

主管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；从事安全生产业务年限计算到2024

年12月31日，年限可以累计（全日制教育未毕业期间、实习期

和成人教育脱产学习时间除外），按满周年计算。安全工程及

相关专业参考目录见附件 1。

报考条件咨询电话：0591-88319973、87815651、87515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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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（工作日上班时间）。

三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条件

参加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

目考试及资格审查合格后，方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。

通过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增项考试的人员，可获

得相关专业增项资格证书。

四、报考流程和注意事项

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采用告知承诺

制报考，考生按照“报考指南”中明确的操作流程报考。

（一）报考流程。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，应于 2025 年 4

月 15 日至 24 日，登录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

考试综合服务平台(http://fjacse.ks365.net)，按告知承诺

制的要求，一次性完成报名和缴费流程。

1．考试报名平台登录方式不再支持“闽政通”扫码登录。

报考人员可通过注册手机号登录。先前通过“闽政通”注册

登录的考生，首次登录须点击重置密码按钮，通过原注册手

机号重置密码后登录。若原先注册手机号已停用，可按重置

密码页面提示操作。考试报名平台未注册过的考生点击新用

户注册按钮，注册完毕后登录。

2.首次登录后需要上传电子证件照（照片处理工具和要求

见报名系统中的“我的资料”界面上的说明）。

3.证件照片上传后，点击考试报名栏目，本次报名设置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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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考试项目（增项与非增项），报考人员按需选择一种“开

始报考”。认真阅读考试文件、作出诚信承诺、正确选择报

考信息（如报名区域、考试级别，报考专业、科目等），如

实填报个人信息（如学历、毕业学校、所学专业、联系电话

等）和上传相关资料。

4.报考人员根据工作单位变动情况，如实填写本人从事安

全生产业务相关工作业绩表，最近就职的两个工作单位将体

现在报名表中，考后现场审查前需加盖单位公章。如超出 2

个以上工作单位，按平台提示内容完成。

5.工作业绩表提交后，请再次检查核对报考信息，并根据

平台提示进行网上缴费，缴费成功即为报考成功。报考成功

人员请及时下载打印报名表并妥善保管，加盖公章后的报名

表将作为考后审查的重要材料。

6.报名人员若发现报名信息有误，在网上缴费前可自行修

改，一旦缴费成功，报考信息将不能更改，已缴费用不予退

还。逾期未报名及缴费未成功的均视为放弃报考资格。

7.报名成功的考生，应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至 20 日登录

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综合服务平台打印

“准考证”，按“准考证”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要求参加考试。

若发现准考证信息有误，应在考前联系考试机构处理。

特别注意：1.打印的“准考证”不得有其他人为标记，

否则影响考试。2.切勿重复缴费。如果已经缴费，但系统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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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显示不对，请及时联系服务平台技术支持解决。如发生重

复缴费，已缴费用不予退还。

（二）注意事项。报名人员在网上报名时应确保报考信息

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真实性。

1.报名人员应认真核对报考信息。如属报名人员传错照

片、填错个人信息（如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工作年限

等）、选错报考信息（如考试级别、科目、专业、户籍或工

作地所在地市等）、异地报考，以及不符合报考条件、未缴

费等，影响参加考试、通信联络和证书使用以及注册的，由

报名人员自负责任。

2.考生应对照报考条件诚信报名。根据我省初级注册安全

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，报考人员系现工作地或户籍地在

福建省内人员。若不如实填报，影响参加考试或职业资格证

书使用及注册的，后果考生自负。

3.曾取得考试资格的报考人员沿用往年的报名档案，如需

修改，请通过“信息修改申请”功能变更（具体参见操作指

南）。报名档案一经系统通过，报考人员所填写的信息及上

传的报名材料即作为考后现场审查的依据及今后续考和增项

考试的报考资格档案。报考人员务必慎重提交报考信息，确

保报名材料真实有效。

4.服务平台技术支持电话：400-8866-999 转 8 号键。

五、收费依据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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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发改委、财政厅《关于制定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

业资格考试费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函》（闽发改价格函

〔2024〕276号）的规定，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

科目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》和《安全生产实务》的考试收费

标准为每人每科65元。

六、考试大纲

2025 年度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依据

应急管理部审定公布的 2019 年版《全国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

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》命题，考生可登录国家应急管理部门户

网站下载考试大纲，作为学习参考资料选购（https://www.m

em.gov.cn/gk/tzgg/tz/201905/t20190505_257190.shtml）。

其中涉及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等以现行有效版本为

准；涉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等见附件 2。

七、考试题型和相关规定

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》科目为客观题，用2B铅笔在答题卡

上填涂作答，题本空白处可做草稿纸使用。《安全生产实务》

科目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，客观题部分用2B铅笔在答题卡

上填涂作答，主观题部分用黑色墨水笔在答题纸上规定的位

置书写作答，所用草稿纸统一发放，考后收回。

考试开始前30分钟，应试人员应携带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

原件（与报名时所填报的一致，不含电子证件）进入考场。

入场后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身份证件放在桌面右上角。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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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，或者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

座位或者考场的，属考试违纪违规行为。考试开始5分钟后，

一律禁止进入考场；考试开始2小时内，不得交卷离场；离场

后不得再次进入考场，且不得在附近停留、大声喧哗。严禁

在考试结束前，传播考试试题及答案。考试结束，考生应有

序离开考场。

应试人员应试时携带的文具限于黑色钢笔（水笔）、2B

铅笔、铅笔刀和橡皮，其他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，开考后

不得传递任何物品。严禁将手机、智能手表（手环）、蓝牙

耳机等具有通信、记录、拍照、存储、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

以及涂改液、修正带等物品带至座位。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

进入考场座位的属考试违纪行为。

考试开始后，应试人员必须首先在试卷和答题卡规定的位

置上准确填写（填涂）本人姓名、准考证号，不得做任何标

记；否则，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。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

题，如遇试卷分发错误，页码序号不对、字迹模糊或答题卡

有折皱、污点等问题，应举手询问。考试规定须在专用答题

卡上作答的，一律用黑色墨水笔作答；作答字迹要清楚、工

整。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的，须用2B铅笔填涂。严禁抄袭、

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；严禁互相

传递试卷、答题卡。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禁止吸烟。

考试结束铃响，立即停止答卷，并将试卷和答题卡反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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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放在桌面上，经监考人员允许后，方可离开考场。不得将

试卷、答题卡和草稿纸带出考场。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

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。对无理取闹、辱骂、威胁、报

复考试工作人员，作弊或违反考试规定者，按有关纪律和规

定处理。

八、考试成绩公布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发

(一)考试成绩经报省人社厅划定合格标准后（各科目原则

上按试卷满分的60%划定合格标准），在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官

网（http://yjt.fujian.gov.cn/bsfw/xxcx/）和福建省初级

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综合服务平台上公布，考生可

登录查询。

(二)凡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省内全部科目考试的考

生，需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资料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格审查，

审查合格人员方可领取职业资格证书。审查不通过，取消考

试成绩。资格审查有关事项及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方式等将随

考试成绩同步公布。

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凭职业资格证书参加继续教育和

申请注册，具体工作事项按省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执

行，具体操作流程后续请关注省应急厅官网通知或登录福建

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综合服务平台查询。

九、有关要求

全体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对考试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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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者，一经发现，将严格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

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第31号令）和《人事考试工作

人员纪律规定》等处理。

附件：1.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参考目录

2.所涉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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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参考目录
序号 学历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

1 中专

农林牧渔类、资源环境类、能源与新能源类、

土木水利类、加工制造类、石油化工类、轻纺

食品类、交通运输类、信息技术类。

2
大学

专科

农业类、林业类、资源勘查类、地质类、测绘

地理信息类、石油与天然气类、煤炭类、金属

与非金属矿类、环境保护类、安全类、电力技

术类、热能与发电工程类、新能源发电工程类、

黑色金属材料类、有色金属材料类、非金属材

料类、建筑材料类、建筑设计类、城乡规划与

管理类、土建施工类、建筑设备类、建设工程

管理类、市政工程类、房地产类、水利工程与

管理类、水利水电设备类、水土保持与水环境

类、机械设计制造类、机电设备类、自动化类、

铁道装备类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、航空装

备类、汽车制造类、生物技术类、化工技术类、

轻化工类、包装类、印刷类、纺织服装类、食

品工业类、药品制造类、粮食工业类、粮食储

检类、铁道运输类、道路运输类、水上运输类、

航空运输类、管道运输类、城市轨道交通类、

电子信息类、计算机类、通信类、物流类、公

安管理类、公安指挥类、司法技术类。

备注：中专泛指普通中等专业学校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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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关于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
考试所涉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的公告

根据《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》（应急厅

〔2019〕43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

业资格制度规定>和<福建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

试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应急规〔2023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我省2025年度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所涉安

全生产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公告如下。

1.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

2.福建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》办法

3.福建省气象条例

4.福建省防震减灾条例

5.福建省消防条例

6.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

7.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

定（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66号）

8.福建省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管理办法（福建省人民政府令

第183号）

9.福建省自然灾害防范与救助管理办法（福建省人民政府

令第19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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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（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00

号）

以上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以现行有效版本为准。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5 年 3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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